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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人民政府文件
马政发〔2022〕39号

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马关县河道治理
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后整改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健康农场社区管委会，县级各有关部门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马关县河道治理项目建设进度

严重滞后整改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2年 5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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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马关县河道治理项目建
设进度严重滞后整改方案

根据《文山州河（湖）长制办公室关于河道治理项目建设

进度严重滞后进行督办的函》（文河长办﹝2022﹞20号）要求，

为加快推进马关县河道治理项目建设工作，结合马关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中小河流治理项目（马关县响水河马夹冲至伙木箐

段治理工程、猴子岩河河边至三岔河段治理工程）因资金支付

进度不到位，部分项目未能开工建设，加之受“4.08”疫情影

响，工程进度缓慢，当前河道水位上涨，施工难度大。

（二）中越国际界河治理项目（南北河南北村段治理工程、

南江河界河治理工程）一是工程进度款支付不及时，导致施工

进度慢；二是涉及中越界限，双方未达成一致；三是巡防道路

未完成硬化。四是疫情防控隔离网修建和边境巡防道路修建大

量泥土和沙石拥堵河道、河提边坡，致河道工程量增加。

二、整改目标

加快推进马关县河道治理项目建设工作，切实解决河道治

理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，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全力推进河道治理项目建设工作，解决河道治理项目推

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，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任务，决定成立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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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县河道治理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后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

组成人员如下。

组 长：谢欢庆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刘跃德 县水务局局长

组 员： 县财政局局长

陈 剑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杨清策 州生态环境局马关分局局长

王元勇 县林草局局长

谢进荣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

陈亚银 马白镇镇长

王应龙 坡脚镇镇长

朱天禄 仁和镇镇长

赵元洪 夹寒箐镇镇长

盖军中 都龙镇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水务局，由刘跃德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工作人员由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股人员组成，负责

日常工作事务。

四、整改措施

（一）中小河流治理项目

马关县响水河马夹冲至火木箐段治理工程、马关县猴子岩

河河边至三岔河段治理工程 2 个治理项目，项目批复总投资

6803.31万元，目前共到位资金中央资金 5443万元。其中：响

水河马夹冲至火木箐段治理工程 3180万元，猴子岩河河边至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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岔河段治理工程 2263万元。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 20%。

整改要求：一是积极统筹协调资金，及时支付工程款；二

是压实项目主体责任，倒排工期，确保按时按质完成项目建设。

责任部门：县水务局、县财政局

责任领导：刘跃德

配合部门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草局、州生态环境局马关分

局、马白镇人民政府、坡脚镇人民政府、仁和镇人民政府、夹

寒箐镇人民政府、都龙镇人民政府。

整改时限：2022年 8月底。

（二）中越国际界河治理项目

界河治理项目具体包括马关县斋河茅草坪段、大梁子河戈

索段界河治理工程；马关县南北河南北村段治理工程；马关县

小白河岩龙段治理工程；马关县南江河界河治理工程 4个治理

项目，项目批复总投资 1.119亿元，目前共到位资金中央和省

级资金 9810万元，下达资金全部到位，州、县地方配套资金应

配套 1378.69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100万元。目前已完成工程

量的 98%。

整改要求：一是及时与越南方对接，做好涉外事项审批申

报工作，二是积极统筹协调资金，及时支付工程款；三是压实

项目主体责任，倒排工期，确保按时按质完成项目建设。

责任部门：县水务局、县财政局

责任领导：刘跃德

配合部门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草局、州生态环境局马关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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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马白镇人民政府、坡脚镇人民政府、仁和镇人民政府、夹

寒箐镇人民政府、都龙镇人民政府。

整改时限：2022年 6月底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全面压实整改责任。工作领导小组

负责统筹协调整改工作的推进，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进一步

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履行管理责任，认真抓好河道治理项目建

设整改工作，按照方案确定的整改时限，逐一完成各阶段工作

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联动，统筹推进整改工作。各乡（镇）、各

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做好信息共享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各司其

职，密切协同，整体联动，按照职能职责履行好整改责任。

（三）持续开展跟踪问效。建立河道治理项目全程跟踪问

效机制，采取周报告、月督查的方式，对工作落实情况及时督

促、检查、指导、调整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各责任单位要明

确专人负责，于每周五下午 5:00前将整改进度情况报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。联系人：唐磊，电话：13908769484，邮箱：

421167727@qq.com。对思想不重视，行动缓慢，工作不到位的

将严肃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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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6日印发


